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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公布十个典型案例
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太原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在《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修订出台后，针对消费者反映较为集中的
行业领域，重拳出击、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查办了一批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案件。12月14日，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其
中十个典型案例。

阻止解除合同

【案情简介】消费者投诉太原某摄
影公司提供的摄影服务合同不退费，
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该公司
使用的摄影服务合同中存在下列格式
条款，条款一：甲方于本合同签订时按
照费用总额的 20%，向乙方支付定金，
甲方因自身原因放弃拍摄的，无权要
求返还定金；乙方因自身原因不能履
行客户事先约定的拍摄服务，应返还
全额定金。条款二：本合同签订后，任
何一方不得无故解除合同。

【案例分析】该公司使用的摄影服
务合同条款一和条款二分别违反了

《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四
款和第八条第四款的规定，其中条款
一涉嫌利用格式条款免除或者减轻经
营者依法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条款
二涉嫌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依法变更
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

强占解释权利

【案情简介】太原某药房有限公司
在周年庆典活动的宣传单上明确说
明：为感谢广大新老顾客的厚爱，提高
药房的知名度，特制作了药房周年庆
典宣传单，关注药房微信群即可获得
山药粉条一袋（450 克），下方印有山
药粉条照片，照片下方标注有“本活动
最终解释权归药房所有”。

【案例分析】该药房周年庆典宣传
单中“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药房所有”
内容，违反了《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
法》第八条第七款的规定，经营者在格
式条款中不得单方享有解释权或者最
终解释权，涉嫌排除了消费者对格式
条款的解释权。

仅仅退还定金

【案情简介】山西某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在与消费者签订使用的汽车销
售合同中，第四条内容为“如卖方未能

于约定时间交付车辆的，由卖方无息
退还定金”。

【案例分析】该条款内容违反了
《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四
款的规定，免除或者减轻了经营者自
身的责任。

限制消费变更

【案情简介】山西某新能源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销售合约书格式条款含有
下列内容：条款四：“销售单位将车辆
交付给购车人后，一切交通事故责任
以及与该车辆相关的义务均由购车人
自行承担，与销售单位无关。”条款
五：“客户需购特殊车辆，定金应付车
款的 30%以上，车辆不得更换或退车，
定金不予退还”。

【案例分析】条款四违反了《合同行
政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三款“免除
或者减轻经营者对其所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务依法应当承担的修理、重作、更
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
务费用等责任”的规定；条款五违反了

《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
款“合同中不得含有要求消费者承担的
违约金或者损害赔偿金超过法定数额
或者合理数额”的规定和第八条第四款

“合同中不得含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
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的规定。

租金概不退还

【案情简介】太原市某婚纱店在与
消费者签订的婚纱租赁合同格式条款
中含有“承租后租金概不退还”内容。

【案例分析】该内容违反了《合同
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款“合
同中不得含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依
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的规定。

谢绝自带酒水

【案情简介】山西某娱乐有限公司
在其大厅前台及入口墙上张贴“本店

谢绝自带酒水”的告示牌。
【案例分析】该内容违反了《合同行

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三款“合同
中不得含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依法
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的规定。

服装售后不退

【案情简介】太原市某服装店在销
售服装时，开具的小票上标有“质量问
题，请保持商品标签、吊牌、销售凭证
完整，三天内予以更换不予退货”内
容。

【案例分析】该内容违反了《合同
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款“合
同中不得含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依
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的规定。

隐藏注意事项

【案情简介】山西某体育咨询有限
公司在与消费者签订的课程销售协
议中含有“甲方必须在此协议规定时
间内完成所有课程。一旦有效期结
束，未完成课程将自动作废，没有任
何退款”的内容，当事人未以单独告
知、字体加粗等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
注意与消费者退款有重大利害关系
的内容。

【案例分析】该内容违反了《合同
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经
营者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
同，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

等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
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
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
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
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
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的规定。

强行扣违约金

【案情简介】太原某艺术摄影工
作室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签订摄
影服务合同，该合同第十三项内容
为“如有特殊情况需退款，扣除合同
金额 30%作为违约金”，但在其他条
款中未规定当事人应承担的违约责
任。

【案例分析】该内容违反了《合同
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四款“合
同中不得含有免除或者减轻经营者依
法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的规定。

会员卡不能退

【案情简介】山西××俱乐部有限
公司在其入会（办卡）协议中含有“会
员入会及办卡须知：会员购买卡后因
自身原因不可退卡及转换卡种类型”
内容。

【案例分析】该内容违反了《合同
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款“合
同中不得含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依
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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